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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编号：JXLY2024-0011
二、项目名称：南昌县塘南镇中心卫生院DR、便携式彩超采购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 诉 人：山东白兰香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北坦街道明湖西路777号明湖广场3号楼1708
被投诉人1：南昌县塘南镇中心卫生院
联系地址：南昌县塘南镇拓林街昌万公路旁
被投诉人2：江西林宇招投标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南昌梦想小镇5号楼105室
相关供应商：萍乡市萍曼商贸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城郊管委会长兴馆村萍青钢材市场3栋4号门市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因对代理机构就本项目未做出质疑答复不满，向本机关提起投诉。
投诉事项1：该项目为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项目，中标供应商萍乡市萍曼商贸有限公司提供的《中小企业声明函》虚构内容，其投标的便携式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的制造商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按工业类别划分应属于大型企业，而萍乡市萍曼商贸有限公司提供的《中小企业声明函》中声明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按工业类别划分属于中型企业，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
投诉事项2：我公司于2024年7月12日以书面邮寄方式向代理机构提出质疑，7月14日代理机构签收，7月26日，我公司仍未收到回复，后电话联系代理机构，采购代理机构称因未收到电话，所以不知道有该质疑，因此未回复。我公司认为，采购代理机构不能以未收到电话而拒绝回复质疑。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经调查，投诉事项1、2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1、该项目中标结果无效；2、对萍乡市萍曼商贸有限公司给予行政处罚（行政处罚按程序另行处理，具体处罚事项以行政处罚决定书为准）。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三十六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责令江西林宇招投标咨询有限公司限期改正。


南昌县财政局
2024年9月9日
